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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大綱
 壹、概說

• 一、憲法規定
• 二、保障內涵
• 三、誹謗性言論

 貳、大法官解釋
• 一、釋字第 509 號 ( 商周案 )
• 二、釋字第 656 號 ( 新新聞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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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憲法規定
• 憲 §11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 憲 §14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二、保障內涵

• 象徵性言論 (symbolic speech) ？唱歌／繪畫／傳單？消極不
表意之自由？謊言？

• 牽涉物理暴力？國會議員之質詢？

壹、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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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誹謗性言論
• 概念比較

壹、概說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tw/deed.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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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說

↑ 歐洲貴族維護名譽的方法─決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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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誹謗性言論
• 相關法規 ( 刑 §310)

• I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者，為誹謗罪，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 II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
元以下罰金。

• III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壹、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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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誹謗性言論
• 相關法規 ( 刑 §311)

• 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 
• 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
• 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
• 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 
• 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

之載述者 。

壹、概說



大法官釋憲與人權保障
Judicial Review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言論自由 ( 商周案 ) 8

 一、釋字第 509 號 ( 商周案 )
• 事實

• 85.10.02
• 新黨立委朱惠良質詢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局長陳庚金，謂「有一位

新任的首長花了 278 萬裝潢費。」
• 商周記者林瑩秋採訪朱惠良助理黃義文，黃義文謂消息乃出於信

義大樓住戶之陳情。
• 林瑩秋向住戶蕭正倫求證，蕭表示「若有應是對面 ( 新任交通部

長蔡兆陽 ) 。」
• 林瑩秋再向黃義文求證。

貳、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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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釋字第 509 號 ( 商周案 )
• 事實

• 林瑩秋撰寫信義大樓官舍裝潢之報導。
• 商業周刊第 467 期刊出林瑩秋「信義大樓內大官們『房』事揭秘」

一文。
• 交通部以傳真方式函致商業周刊要求更正報導內容。
• 商業周刊第 468 期於「本刊說明」中報導交通部來函更正之事實。

貳、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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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釋字第 509 號 ( 商周案 )
• 事實

• 商業周刊第 467 期內容節錄
• 「根據信義大樓住戶表示，目前住在信義大樓十三樓，新上任的交通部長蔡兆陽，大
手筆地花了二百七十八萬元的公帑，重新裝潢、整修官舍，成為該棟大樓住戶廣為流
傳的『頭條新聞』。而且因為蔡兆陽大興土木，加上施工不當，造成樓下十二樓住戶
嚴重漏水，經過住戶反應，交通部承辦人員處理的態度又不積極，惹得住戶敢怒不敢
言，正巧，這戶人家是蔡兆陽昔日的老長官，現任外貿協會名譽董事長王章清的家。
據指出，由於蔡兆陽花費巨資重整官舍的『動作』很大，有人看不慣，所以向新黨的
立委朱惠良陳情，檢舉蔡兆陽奢華。日前，朱惠良以此向人事行政局局長陳庚金提出
質詢，問首長官舍的裝潢費用是否應該事先列入部會施政預算之中？當時陳庚金回答，
位於承德路的正副首長官舍，主計處核給的裝潢費用是每戶 84 萬元，若是在信義大
樓，恐怕是由其他設備費用勻支，不一定會有專案的預算。」

貳、大法官解釋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info/copyright_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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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釋字第 509 號 ( 商周案 )
• 事實：商業周刊第 468 期 (85.11.11-85.11.17)

• 來函
• 本部蔡部長上任後整修信義大樓首長官舍，總計支應費用為新臺幣 28 

萬 7 千元正。商業周刊第 467 期稱……等，與事實不符。 ( 交通部 
85 年 11 月 1 日 )

• 本刊說明
• 根據立法院公報 85 卷 45 期 52 頁記載，立法委員朱惠良於質詢人事

行政局長陳庚金時，便曾指出「一位新任的首長花了 278 萬裝潢費」。
據本刊向朱惠良國會辦公室及信義大樓住戶查證，該「新任首長」即為
蔡兆陽。

貳、大法官解釋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info/copyright_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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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釋字第 509 號 ( 商周案 )
• 事實

• 85.11.04
• 蔡兆陽向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提起自訴。

• 86.03.05
•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判黃鴻仁（時任商業周刊總編輯）、林瑩秋成立誹謗

罪。
• 86.08.11

• 臺灣高等法院依誹謗罪判處黃鴻仁 5 個月有期徒刑、林瑩秋 4 個月有期
徒刑，均得易科罰金。 (300 元折算 1 日 )

• 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全件確定。

貳、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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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釋字第 509 號 ( 商周案 )
• 事實

• 林瑩秋：曾就朱惠良之質詢內容向黃義文查證。
• 黃義文：她有來求證……我答覆我們要經過會商才發布，但我們會商
後決定不公布首長姓名，我也並無告訴她首長的名字，及花了 270 
萬 ( 應為 278 萬 ) 元裝潢費用是何人，……保護消息來源……不公
布名字，也沒有向林瑩秋講消息的來源及所指裝潢費……之依據。

貳、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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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釋字第 509 號 ( 商周案 )
• 事實

• 林瑩秋：曾向黃義文再度查證，黃義文初不願予以正面證實，但按新
任閣員名單逐一詢問時，問到交通部長蔡兆陽時，黃義文即以大笑方
式回應，並囑咐再向住戶查詢。

• 黃義文：她有依很多名字來問，我一時應付她我大笑，當時剛停頓在
蔡部長的名字，可能她誤解。

貳、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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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釋字第 509 號 ( 商周案 )
• 事實

• 林瑩秋：曾向蕭正倫求證，蕭正倫親口告知：朱委員所質詢花費 278 
萬元裝潢官舍之人，即為新任交通部長蔡兆陽。

• 蕭正倫：未曾提供任何相關資訊予立委、林瑩秋向我詢問過……我說
若有應是對面的……但我未指明金額……未再提供任何相關資料……
我不可能看過帳單或裝修情況、 200 餘萬是林瑩秋所提之質詢表，
我住邱部長樓下並無裝修之事，所以說若有應為對面。

貳、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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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釋字第 509 號 ( 商周案 )
• 事實

• 林瑩秋：聲請勘驗蔡兆陽住宅，送請臺北市室內設計裝飾商業同業公
會鑑定裝潢費用；聲請傳喚證人以明裝潢費實際額數暨證明確無主觀
犯意；聲請向中華電信函查電話號碼之用戶名稱，以證明交通部曾傳
真商周要求更正報導內容。

• 曾德水 (高院更審審判長 ) ：你們怎麼這樣寫人家？這樣寫有損人家
官運！

• 高院：無必要。

貳、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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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釋字第 509 號 ( 商周案 )
• 事實

• 高院：蔡兆陽就任交通部長時，與交通部三位次長之整修宿舍費用共
計編列預算為 336 萬元。 (每位裝潢費預算各 84 萬元 )

• 高院：蔡兆陽經由交通部總務司雇工整修其宿舍計花費 28 萬 6993 
元。

• 高院：黃鴻仁、林瑩秋成立刑 §310 II 之罪。

貳、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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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釋字第 509 號 ( 商周案 )
• 事實 ( 法官陳志祥之案件 )

• 87.04
•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司改會 ) ，對登錄於大臺北地區約 2,300 

名律師發出 87 年度法官評鑑評分表。
• 87.11.04

• 公布結果，楊貴志等六名法官未達 60 分。
• 楊貴志等控告司改會董事長高瑞錚與執行長林永頌以加重誹謗罪，向臺北

地院提起自訴；司改會兩名代表人也反控其誣告。
• 89.07.07

• 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 509 號解釋。

貳、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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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釋字第 509 號 ( 商周案 )
• 解釋理由書

• 「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鑑於言論自由有實
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
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
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惟為保護個人名譽、隱
私等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國家對言論自由尚非不得依其傳播方式為
適當限制。

貳、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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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釋字第 509 號 ( 商周案 )
• 解釋理由書

• 至於限制之手段究應採用民事賠償抑或兼採刑事處罰，則應就國民守
法精神、對他人權利尊重之態度、現行民事賠償制度之功能、媒體工
作者對本身職業規範遵守之程度及其違背時所受同業紀律制裁之效果
等各項因素，綜合考量。以我國現況而言……尚不能認為不實施誹謗
除罪化，即屬違憲。況一旦……均得以金錢賠償而了卻責任，豈非享
有財富者即得任意誹謗他人名譽……

貳、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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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釋字第 509 號 ( 商周案 )
• 解釋理由書

• …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第二項……係……為防止妨礙他人自
由權益所必要，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尚無違背。

貳、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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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釋字第 509 號 ( 商周案 )
• 解釋理由書

• 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前段……係以……行為人，其言論內容與事實
相符者為不罰之條件，並非謂行為人必須自行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
實……惟行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料，
認為行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
亦不得……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應負……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
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與憲法保障言
論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

貳、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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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釋字第 509 號 ( 商周案 )
• 後續程序

• 91.01.29
最高法院依非常上訴程序發回更審，臺灣高等法院仍依誹謗罪判處黃
鴻仁 5 個月有期徒刑、林瑩秋 4 個月有期徒刑，均得易科罰金。
(300 元折算 1 日 ) (審判長仍為法官曾德水 )

貳、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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